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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航運物流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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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姐：

《商船《商船《商船《商船 (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本地船隻 )(避風塘避風塘避風塘避風塘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2004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8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

本部現正研究上述規例，以便向議員提出意見，謹請閣下澄

清下述事宜：

(a) 為何在上述規例中並無訂明條文，容許因海事處處長根據第

4(6)、 (7)或 (8)條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的人可針對有關決定
提出上訴？正如閣下知道，現行《船舶及港口管制 (避風塘 )
規例》(第 313章，附屬法例D)訂明一項上訴條文 (即第 13條 )。
有何原因在此規例中不保留該項條文？

(b)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船舶及港口管制 (避風塘 )規例》
將在《商船 (本地船隻 )條例》 (第 548章 )及其附屬法例生效後
便會廢除。有鑒於此，當局會否對現行法例中提及《船舶及

港口管制 (避風塘 )規例》的條文作出相應修訂？此等條文的例
子包括《危險品 (船運 )規例》(第 295章，附屬法例C)第 17條及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章 )附表 1有關 “避風塘 ”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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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對有關規例中文本的意見，已標明在隨附文件中，供閣

下考慮。

謹請閣下在 2004年 3月 8日或以前以中英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 )

連附件

副本致：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政府律師吳華姿女士 )
法律顧問

2004年 3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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